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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上班不遲到不早退，確實辦理工作交接。

2.依排班表上班，非重大事故並經核准，不得調班。

3.生活照顧人員在值勤期間，依照各家作息，協助家童妥善規畫生活與學習，
實施生活照顧與管理、行為輔導、心理輔導、課業輔導、文化刺激..等教養
工作，無論鉅細均要用心觀察，盡力輔導。

4.對家童之教養照顧，應諄諄善誘、身教言教並重；家童犯錯，嚴禁體罰、羞

辱及不當對待方式處置。
5.生活照顧人員應與家童共同用餐，指導家童餐飲禮儀，注意均衡不偏食。且

三餐為基本人權及發展之所需，不得作為處罰手段。

6.家童自習時間，生活照顧人員應在場督導課業，不得離開、處理私事、聊天
或閱讀書報雜誌。

7.家童休閒活動、觀賞媒體節目、影帶、網際網路互動等行為，生活照顧人員
應妥為安排、篩選，並陪同參與，利用假日安排帶領家童戶外活動，以增進
師生情誼。

8.家童就寢後，生活照顧人員應隨時掌握狀況，夜間就寢應於就寢後半小時內、
凌晨一時與三時左右至家童寢室查舖。查舖重點：1.清點人數；2.有無串門
子或二人共睡一床（預防罷凌、性侵或猥褻）；3.替家童蓋被、冷氣風扇調整
溫度；4.家童健康照顧（尤其有患病、會尿床者）；5.宿舍安全總檢查。

9.生活照顧人員依「家童零用金管理注意事項」妥善管理零用金，定期發放，
並注意使用情形。

10.請生活照顧人員依據本注意要點處理家童事務，尊重隱私權並盡保密之責，
以家童最大利益為考量，且不得對家童有性侵害、猥褻或其他虐待之情事。

註：本注意事項原名稱為「保育人員工作注意事項」。劃線部份為修改處。
